附件：1.
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（申请表、变更表、通知 ）
	纳税人识别号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金额单位：元　
	　　

	纳税人名称　
	　　
	　　

	纳税人地址　
	　　
	　　

	经济类型　
	　　
	所属行业　
	　　
	　　

	注册资本　
	　　
	联系电话　
	　　
	　　

	上年收入总额　
	　　
	上年成本费用额　
	　　
	　　

	上年所得税额　
	　　
	上年征收方式　
	　　
	　　

	纳税人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： 单位（公章）
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审 核 意 见　
	　　

	核定征收
的分类　
	核定应税所得率征收（应税所得率）　
	按收入总额　
	　　
	　　

	
	
	按成本费用支出额　
	　　
	　　

	
	定额征收（年度应纳所得税额）　
	　　
	　　

	核定时间起　
	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变更应税所得率、应纳税额时间　
	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税务分局意见（五市）：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年 月 日　
	管理部门意见（八区）：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税政法规部门意见（五市）：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年 月 日 　
	主管税务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： 单位（公章）
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告知事项：
纳税人已达到查帐征收条件，应在次年1月底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，可取消核定征收方式改为查帐征收。否则，核定征收方式继续有效。　
	　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注：1.本表为通用表格，可适用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申请表》、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变更表》（适用于变更应税所得率和应纳所得税额）、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通知》（适用于经纳税评估、税务检查改为核定征收的企业）。
2. 本表一式三份，纳税人、五市税务分局（八区税源管理科）、税政法规科各一份。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2.
取消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方式申请审核表
	纳税人识别号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　　
	金额单位：元　
	　　

	纳税人名称　
	　　
	　　

	纳税人地址　
	　　
	　　

	经济类型　
	　　
	所属行业　
	　　
	　　

	注册资本　
	　　
	联系电话　
	　　
	　　

	预计年度收入总额　
	　　
	预计年度成本费用额　
	　　
	　　

	纳税人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单位（公章）
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审 核 意 见　
	　　

	纳税人已核定征收的期限　
	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取消核定征收的时间起　
	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税务分局意见（五市）：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　
	税源管理部门意见（八区）：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　
	　　

	税政法规部门意见：
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　　
	主管税务机关意见：

负责人： 单位（公章）
年 月 日　
	　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注：1.本表适用于已按核定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，取消核定征收的申请；
2. 本表一式三份，纳税人、五市税务分局（八区税源管理科）、税政法规科各一份。

